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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本溪市 44 岁的法

轮功学员陈妍被非法关押已三个半

月，被构陷至溪湖区法院。在看守

所，陈妍被殴打、虐待。目前，陈

妍心慌、痰中带血、记忆力下降，

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伤害。 

陈妍大学毕业，她原本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但是，在二零一五

年，她因讲真相，被非法判刑三

年，失去公职。当时她在本溪市看

守所期间被定位、野蛮灌食，在监

狱里因不“转化”被强行灌不明药

物，被罚站、挨打。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四日，陈妍

在本溪市溪湖区柳北车站附近发放

和粘贴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时，

被社区人员当场阻挠，并录像。此

人将录像转发到社区群主，陈妍被

社区负责人恶意举报当地溪湖区公

安分局河西派出所。当晚，陈妍在

路上，被河西派出所副所长孟祥冲

带人绑架。 

当晚，河西派出所警察，在没

有通知任何家人，在陈妍家中没有

任何家人的情况下，河西派出所副

所长孟祥冲等人，闯入她家中，把

她家里的所有柜子、兜子全都掠夺

一空，陈妍的电话、存折、现金等

私人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家中一片

狼藉。 

年过七旬的父母联系不上女儿

陈妍后，父亲到女儿家，才发现女

儿家中被抢劫，女儿被绑架。她父

母到河西派出所索要扣押物品清

单，副所长孟祥冲不给，态度极其

恶劣、嚣张。 

陈妍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

押至今 

目前，陈妍已被河西派出所警

察构陷至本溪市溪湖区检察院，检

察官侯锐继续把陈妍构陷、起诉到

本溪市溪湖区法院。法官王冕推

诿、阻挠亲友辩护人阅卷、会见，

损害当事人的辩护权。 

陈妍在看守所遭受折磨 身心

受伤害 

二零二四年八月五日，在本溪

市看守所，陈妍被警察指使的四名

犯罪嫌疑人，在一天之内，连续三

次殴打、虐待，警察还频繁给她调

监号。 

十月三十日，家属聘请的为陈

妍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到本溪市看守

所会见了陈妍，发现她状态不好，

身体虚弱，情绪低迷，记忆力差，

反应迟钝。十月三十一日，律师连

续再会见，陈妍就不记得前一天会

见之事了，令人心痛不已。 

现在，陈妍心慌，痰中带血，

记忆力极差，身体、精神受到极大

伤害。 

陈妍的母亲才刚刚做完癌症手

术不长时间，身体很虚弱，什么都

做不了，只靠陈妍的父亲伺候她。

74 岁的老人还要一次次为女儿到

公检法部门奔走、呼吁。◇ 

【明慧网】本溪市溪湖区法院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七日上午九点对

法轮功学员赵会军女士进行非法庭

审，当天没有宣判。庭审中，亲友

辩护人为亲人赵会军做了无罪辩

护，宣读了无罪辩护词；律师做了

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并当庭指出

法官王冕的违法行为。庭审后，针

对法官、检察官的违法行为，亲友

辩护人依法向上级部门提起了刑事

控告。 

法官王冕的违法行为 

开庭前，亲友辩护人三次要求

阅卷、会见申请。据悉，法官王冕

三次的阻挠亲友辩护人阅卷、会见

当事人，说开庭前三天再让阅卷，

从而导致亲友辩护人在阅卷、会见

的时间太仓促，对庭审辩护会造成

很大障碍，损害当事人的辩护权。 

十月十七日开庭时，当事人、

律师及亲友辩护人依法要求被法

官、公诉人回避审理此案时，法官

王冕却篡夺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

处理申请回避的权力，强行推进庭

审，违法办案。对案卷中视频映像

不当庭质证，却狡辩说开完庭再看

视频映像，庭审后虽然安排律师及

亲友辩护人观看，但公诉人不在现

场，失去了庭审质证的本来意义。 

庭审时，法官王冕打断、阻挠

本案当事人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

述，严重干扰损害赵会军女士的自

我辩护权力，不公平对待听取当事

人的自我辩护，违法办案。 

本案的大多数证据都属于非法

取得，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予以排除。本案聘请的辩护人八月

中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非法证据

排除申请书》。本案当事人被长时

间戴手铐、坐老虎凳，整晚得不到

休息和饮食。审讯其实是在她状态

非常差的情况下进行的。笔录没有

让她核对。 

依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 

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

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

疑问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召开庭前

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

情况，听取意见。检察院可以通过

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

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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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周仁刚构陷到溪湖区法院。溪湖

区法院责任法官王冕二零二四年四

月七日通知周仁刚，他才知道自己

已被构陷到了溪湖区法院。 

当时溪湖区检察院所谓的起诉

书中写着“本案由本溪市公安局明

山分局侦查终结……于二零二三年

十一月十日向本院移送起诉，本院

受理后，于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

法讯问了被告人……”此处与事实

严重不符，分明是捏造事实，恶意

构陷，因为不可能在同一天（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十日）就把移送起

诉、询问、告知都完成，而事实

上，周仁刚老人被蒙在鼓里，没有

被告知。整个所谓“起诉书”，叙

述不清，逻辑混乱。 

之后周仁刚对溪湖区检察院责

任检察官杨柳、侯锐的非法构陷向

各级相关部门提出了控告，包括向

溪湖区法院提交了刑事控告状，但

溪湖区法院法官王冕却无视溪湖区

检察院检察官杨柳、侯锐的非法起

诉，六月二十九日，突然通知周仁

刚将于七月三日非法开庭。 

周仁刚老人认为自己无罪，拒

绝非法开庭，并再次给法官王冕写

了一封“拒绝出庭”的劝善信。时

隔近三个半月后，法官王冕又给他

打电话，没接。法官王冕就让办案

警察到周仁刚家。 

十月十六日，两名警察到周仁

刚家，告知道溪湖区法院去个签字

就行，周仁刚及老伴表示坚决不

去，也绝不会签字。警察说不去法

院，法院的人会到家来的。周仁刚

说行，在家等着。 

十月十八日下午，法官王冕及

溪湖区检察院检察官侯锐、书记员

等七人（都着便装）到周仁刚家里

非法开庭，周仁刚老人据理力争，

表明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二零

零零年公安部公布了十四种邪教组

织没有法轮功，并且国家新闻出版

署的五十号令已经解除了对法轮功

书籍和法轮功出版物的禁止令。 

【明慧网】本溪市 75 岁的法

轮功学员周仁刚，遭本溪市明山分

局、溪湖区检察院合伙捏造事实、

陷害，十月十八日下午，溪湖区法

官王冕及溪湖区检察院检察官侯

锐、书记员等七人（全都是着便

装）到周仁刚家里非法开庭，周仁

刚老人指出自己无罪，没有哪部法

律、法规，因他不能实施。 

周仁刚，男，一九四九年十二

月生，以前是基层政府的一名普通

干部，身体一直不好，患有直肠溃

疡，严重时便脓便血，直肠息肉，

长期打针吃药。一九九五年看完

《转法轮》后，书中博大精深的法

理和内涵使他震撼，从此走入了大

法修炼，很快身体的一切病症都没

了，感到非常神奇。身体好了，也

很高兴。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

自己，无论在单位，还是家里都以

身作则，做事先考虑别人，尽量按

大法要求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

我，在工作中身为领导，做到对人

公平，公正，不拿、不要、不卡别

人，逢年过节有些业户给他送礼，

他都一律拒绝。所有认识他的人都

说他是个好人。 

二零二三年五月，周仁刚老人

在本溪程家集市上向路人发法轮功

真相资料时，被明山区新明派出所

两名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警察到他

家掳走大法师父法像和几本大法书

籍。周仁刚被非法监视居住。同年

十一月，本溪市明山分局非法将周

仁刚构陷到溪湖区检察院，但当时

并未告知周仁刚本人。 

经过了近四个月后，二零二四

年三月四日，两名本溪市新明派出

所警察（没穿警服）到周仁刚家，

把他带到溪湖区检察院。当周仁刚

询问溪湖区检察院两名办案检察官

的姓名时，他们都拒绝告知。所谓

“起诉书”上，印有办案检察官侯

锐的名字，后来得知另一名检察官

叫杨柳。 

参与办案的人员暗箱操作，在

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非法

对于指控的罪名，周仁刚让公

诉人明确他使哪部法律法规不能实

施了，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

一项法律的实施？公诉人不吱声。

法官王冕狡辩说：“三十九号令等

都是二零一四年前制定的，我们是

根据二零一五年的两高司法解释规

定判案的……” 等说辞欺骗、迷

惑老人，让他签字，周仁刚坚决不

签字，他老伴也不让签字，最后匆

匆收场。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

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

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

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

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

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希望参与其中的公检法人员能

撤销对周仁刚老人这一冤假错案，

维护司法公平公正，拨乱反正，增

添一份正义与良知的力量。◇ 

(接上页)法官王冕没有依照《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不进行非法证据

排除，不召开庭前会议滥用职权。 

本溪市溪湖区检察院公诉人马

晶、胡昕雨诬告陷害当事人，违法

办案。 

1、提审当事人不如实记录。 

2、对案卷不熟悉，不听取当

事人无罪的辩护意见。 

3、在起诉书做错误表述，起

诉书所指控的情节与卷宗中材料相

矛盾。把公安机关自行调取的证据

写成从当事人住处搜查取得，与卷

宗中搜查笔录像矛盾。 

4、对法官在当庭的违法行为

不进行纠正。 

5、在庭审中对视频证据不当

庭举证，在庭后辩护人观看时，又

不在现场，构成玩忽职守罪。◇ 


